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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土石採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依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採取少量土石供

自用者，應以人工採取，其採取總量以二立方公尺為

限。但原住民因興（修）建住宅、機關、學校、教會需

要石板材，得不以人工採取，其採取總量以十立方公尺

為限。 

申請人應符合下列規定，並填具申請書（附件一）

向鄉（鎮、市、區）公所申請： 

一、同一鄉鎮區或採取地點周圍二十公里範圍內無

土石採取場。 
二、採取地點如為私有土地，應取得土地所有人、

使用人或管理人之同意；其屬其他目的事業管

理機關管理之公有土地，應經該管理機關核准

或許可。 

三、採取地點應符合土地使用管制及水土保持相關

法令規定。 

鄉（鎮、市、區）公所應將核准之件數及採取數量

按月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第  三  條     依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實施整地及工程

就地取材者，應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前項整地及工程就地取材有剩餘土石外運者，應

填具申請書（附件二）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備查，並應於每月五日前將上月外運數量申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四  條    礦業權者在礦區內採取同一礦床共生之土石，



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採取區域經辦妥礦業用地者，向礦業主管機

關申請就原領礦業圖照批註增列土石項

目；其批註增列土石之採取面積，應受本法

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二、採取地點如為私有土地，應取得土地所有

人、使用人或管理人之同意；其屬其他目的

事業管理機關管理之公有土地，應經該管理

機關核准或許可。 

礦業權者應於每月五日前將上月土石採取及銷

售數量申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轉報中央主管

機關備查。 

第 五 條  因天災事變緊急搶修公共工程所需土石者 ，應

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採取地點位於公有土地者，應洽請公有土地

管理機關同意、核准或許可其採取，並報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二、採取地點位於私有土地者，應洽請土地所有

人、使用人或管理人同意後採取，並報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採取人應於每月五日前將上月土石採取數

量申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轉報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 

第 六 條    政府機關辦理重要工程所需土石者，由工程主

辦機關檢具土石流向管控計畫及本法第十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三款至第五款書件，依同條第三項辦理

後，申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並公告劃定區域及採取

期間。 

前項工程所需土石如由承包廠商提出申請者，應

另檢具工程主辦機關同意書件；如由承包工程廠商之

分包土石採取廠商提出申請者，除工程主辦機關同意

書件外，應加附承包工程廠商之分包契約。 

第一項工程如係依獎勵民間參與交通建設條例

或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辦理者，得由參與公共建

設之民間機構檢具興建營運合約提出申請；如由承包

廠商提出申請者，除興建營運合約外，應另附該民間

機購同意書件；如由承包工程廠商之分包土石採取廠



商提出申請者，除興建營運合約及民間機構同意書

外，應加附承包工程廠商之分包契約。 

依第一項規定核定之採取人於劃定區域內採取

之土石，僅供該工程使用，不得運往他處或對外銷

售；違反者，中央主管機關應廢止其核定。 

第  七  條    依前條核定土石採取之採取人，應依核定之土

石採取計畫書圖辦理；未依核定土石採取計畫書圖

採取土石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限期命其改善；屆期

不改善或無法改善者，中央主管機關應廢止該土石

採取區域之核定。 

依前條核定之採取人應依核定之土石採取計畫

及相關法令規定辦理土石採取施業中、採罄後及廢止

核定後之水土保持、景觀維護及採掘地回填整復；未

依規定辦理者，由中央主管機關逕行辦理後續作業，

其所需費用由工程主辦機關負擔。 

土石採取區域經公告後，採取人應辦理下列事

項： 

一、採取前設妥界樁及牌示，並妥為保存及維護。 

二、每月五日前將上月土石採取數量申報中央主

管機關備查。 

第  八  條    依第六條劃定之土石採取區域，其土石採取場

安全及監督事項，除本法第三十三條外，依本法第

三章、第四章及第五章之規定辦理。 

前項依本法第三章及第四章規定應申報或核備

事項，採取人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 

第  九  條    依第六條核定土石採取之採取人為配合原公共

工程施工需要，須申請展延土石採取期限，應於原

核定期限屆滿前一個月內為之。 

第  十  條    依第六條核定之土石採取計畫，如因工程防災

或土石資源保育需為變更時，採取人應檢具下列書

件，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一、理由書。 

二、變更後土石採取計畫書圖。 

中央主管機關為保護水道、水土保持及土地之整

體有效利用，得就已核定之土石採取計畫逕為變更。 
第 十一 條    依第六條劃定之土石採取區域內，其他公共工



程主辦機關需要採取土石時，應洽請原申請劃定之

工程主辦機關或承包廠商轉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第十一條之一   磚、瓦或窯業開採土石自用者，應檢具下列

書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如由一

家以上聯合申請供其自用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受理

核准： 

一、工廠及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二、土地使用同意書。 

三、申請書。 

前項申請書，應記載下列事項： 

一、開採地點、面積、數量及期間；如開採地點

已有磚、瓦或窯業用土之採取者，應取具

原採取人之同意書。 

二、開採方式。 

三、採取區至工廠交通圖。 

四、地質報告，其窯業用土比例應占其申請區域

總量百分之六十以上。 

五、回填、清運及整復計畫。 

前項開採地點應符合土地使用管制、水土保持、

環境保護及其他相關法令規定。 

磚、瓦或窯業用土之採取人，如需申請展延採取

期限，應於原核准期限屆滿一個月前為之。 

第十一條之二   磚、瓦或窯業開採土石自用者，經申請核准

後，應辦理下列事項： 

一、採取前設妥界樁及牌示，並妥為保存及維護。 

二、每月開採數量不得超過當月用土量百分之一

百二十，現場監控每十日照相一次，並於

次月五日前，將採取數量及照片申報原核

准機關備查；如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核准者，應將採取數量轉報中央主管

機關備查。 

磚、瓦或窯業用土之採取人於開採中如發現有非

磚、瓦或窯業用土時，應辦理回填或清運；如需外運

時，不得販售，外運之數量及地點應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 

第十一條之三   依第十一條之一核准之磚、瓦或窯業用土採

取人，於採取施業中、採罄後或廢止核准後，應依



核定之計畫及相關法令規定辦理水土保持、景觀維

護及採掘地回填整復。 

第十一條之四   依第十一條之一核准之磚、瓦或窯業用土採

取區域，其開採方式及相關計畫如因工程防災或土

石資源保育需為變更時，採取人應檢具下列書件，

報請原核准機關核准：  

一、理由書。 

二、變更後之開採方式及相關計畫書圖。 

原核准機關為保護水道、水土保持及土地之整體

有效利用，得就原核准之開採方式及相關計畫逕為變

更。 

第十一條之五   依第十一條之一核准之磚、瓦或窯業用土採

取區域，其安全及監督事項，除本法第三十三條外，

依本法第三章及第四章之規定辦理。 

前項依本法第三章及第四章規定應申報或核備

事項，如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

為之。 

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檢查磚、瓦或窯業用土採取

人之採取情形及第十一條之二第二項餘土之回填、清

運，如有違反規定者，應限期令其改善或回復原狀。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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